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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加快党校事业发展，加强教师队伍建设，优化人员结构，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2名教师（聘用后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正式编制人员）。

基本条件:

1、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热爱党校教育事业。

2、遵纪守法，品行端正，身体健康。

3、具备扎实的文字功底和语言表达能力，能胜任教学和科研相关工作。

必备条件:

1、户籍不限，年龄在35周岁以下（1979年1月1日以后出生）；
2、全日制普通高校硕士毕业研究生，并符合以下专业要求：经济学、管理学学科门类专业；




1、报名

报名方式：采用网络方式报名。报考者如实填写《中共泰顺县委党校招聘教师报名表》并发送至邮箱dx8567@126.com(需附科研成果电子版) 

报名时间：2013年9月30日截止。

2、资格审查及初选

对应聘人员进行资格审查，并进行初选。初选通过与应聘者交流，综合学历专业、科研表现、口头表达等方面因素确定应聘者。符合条件的应聘人数不足10名的，招聘人数将酌情核减。10月10日前将资格审查及初选结果通知应聘者。

4、应聘者来泰顺进行考试

考试分为笔试、面试两部分，各占100分，其中笔试、面试分均须达到60分以上。按总成绩高分到低分确定2人进入体检、考核程序。

5、确定聘用人员

体检标准:体检参照《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（试行）》和《公务员录用体检操作手册（试行）》执行，对不按规定参加体检或放弃体检，视作放弃聘用资格。

考核标准:考察参照《浙江省公务员录用考察工作细则（试行）执行。

按考试总成绩、体检和考核等情况，择优确定聘用人员，并按有关规定办理聘用手续。




地 址：浙江省温州市泰顺县化工路46号 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中共泰顺县委党校教务科
邮 编：325500 

联系人：魏士居
电 话：0577—67582482      15068276610
           

[image: image5.jpg]PO si¥a 7




1、考试前，考生须提供本人有效身份证、户口簿、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、获奖证书、科研成果原件及复印件各1份。

2、应聘人员在初审、复审中提交的报考信息和材料应当真实、准确、有效。凡提供虚假材料，一经查实，即取消应聘资格。

3、本公告未尽事项由中共泰顺县委党校负责解释。 

4、中共泰顺县委党校教师报名表 

5、注： 本表须认真、如实填写。如有弄虚作假，一经查实，即取消应聘资格。

